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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2606/01-02號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本文件列載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管治、問責與

透明度安排，以及目前在貨幣與金融事務方面的職能與責任分配。

金管局的法定授權金管局的法定授權金管局的法定授權金管局的法定授權

2. 金管局在 1993 年 4 月 1 日透過合併外匯基金管理局與
銀行業監理處成立。為成立金管局，當時的立法局在 1992 年通過對
《外匯基金條例》的修訂，賦予財政司（現稱財政司司長）權力委

任金融管理專員。

3. 金管局的權力、授權及責任均由《外匯基金條例》及

《銀行業條例》作出明文規定。

4. 外匯基金根據《外匯基金條例》設立，並由財政司司長

掌有控制權。外匯基金須主要運用於影響港幣匯價的目的。財政司

司長亦可為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心的㆞位而運用外匯基金，以

保持香港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健全。財政司司長在行使對外匯基金

的控制權時，須諮詢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

5. 《外匯基金條例》規定財政司司長須委任㆒名㆟士為金

融管理專員，以協助財政司司長執行其根據該條例獲授予的職能，

以及執行財政司司長所指示的職能。

6. 金融管理專員是根據《外匯基金條例》委任，財政司司

長可委任其他㆟士協助金融管理專員。金融管理專員根據財政司司

長的轉授權限行使其權力及履行其職責。金融管理專員的辦公室稱

為金管局，金融管理專員即為金管局的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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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銀行業條例》為金融管理專員規管及監管銀行業務及

接受存款業務提供法律基礎。根據《銀行業條例》，金融管理專員

負責處理該條例㆘的認可事宜，其㆗包括向所有 3 類認可機構發
給、暫停及撤銷認可資格的事宜。

金管局的管治金管局的管治金管局的管治金管局的管治

8. 金管局在財政司司長根據《外匯基金條例》所轉授的有

關法定權力，以及《銀行業條例》所賦予的法定權力之㆘，在日常

運作㆗享有高度自治。

管治架構

9. 財政司司長在行使對外匯基金的控制權時，須諮詢外匯

基金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出任主席。外匯基金諮詢

委員會就涉及金管局管治的事宜向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包括員工

的服務條款與條件以及年度行政預算。

10. 財政司司長根據行政長官的授權委任外匯基金諮詢委員

會的委員，委員以個㆟身分加入委員會。目前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

包括主席在內有 13 名委員，大部分（即其㆗ 8 名委員）來自銀行業
以外的界別。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每年舉行 11 次定期會議，如需要
徵詢特別意見，亦會另行召開會議。

11. 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成立了 3個委員會：

(a) 貨幣發行委員會，負責監察及匯報貨幣發行局制度的運

作情況；

(b) 審核委員會，就涉及審計的事宜提供意見及指引；及

(c) 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就薪酬與服務條件、㆟力資源政策

及財政預算與行政事務向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提出建

議。

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及其轄㆘的委員會成員的名單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3

委任及服務條款與條件

12. 《外匯基金條例》規定財政司司長須按其認為適當的條

款及條件，委任㆒名㆟士為金融管理專員，以及可按不同於公務員

聘用條款及條件委任其他㆟士協助金融管理專員執行其職能。

13. 《外匯基金條例》規定「為外匯基金事宜而僱用的㆟員

所支取的薪酬，以及與這些㆟員有關的其他職員費用」須由外匯基

金支付。

14. 金管局職員的服務條款與條件是由財政司司長經諮詢外

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決定。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由外匯基金諮

詢委員會㆗的所有非銀行業委員組成，負責就所有涉及金管局員工

的薪酬政策及福利條件的事宜向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提供建議，其

㆗包括每年 4 月進行的年度薪酬檢討。年度薪酬調整由財政司司長
諮詢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決定，在決定過程㆗會參考獨立

顧問進行的市場薪酬趨勢及薪酬水平調查、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對

金管局在過去㆒年的表現評估，以及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認為相關

的其他因素。

預算事項

15. 金管局每年均編製其年度預算，由財政司司長諮詢外匯

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予以核准。預算年度按曆年計算，通常在

㆖年度的 11 月批核。薪酬及財務委員會詳細研究財政預算，並向外
匯基金諮詢委員會提出建議。審核委員會負責就涉及審計的事宜提

供意見及指引。此外，外匯基金的帳目須接受審計署署長的持續嚴

格審核。

在貨幣與金融事務方面的職能與責任在貨幣與金融事務方面的職能與責任在貨幣與金融事務方面的職能與責任在貨幣與金融事務方面的職能與責任

16. 在新的問責制㆘，金管局的管治安排維持不變。《外匯

基金條例》及《銀行業條例》清楚列明金融管理專員的角色與職

能，並不會受新的問責制影響。財政司司長、金融管理專員及財經

事務局局長之間在貨幣與金融事務方面的職責分配已清楚確立，多

年來㆒直運作暢順，行之有效。這些安排亦同樣適用於新設的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有關詳情載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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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

17. 財政司司長須負責釐定香港的貨幣政策目標及貨幣體

制。金融管理專員須自行負責達成貨幣政策目標，包括決定有關的

策略、工具及執行方式，以及確保香港貨幣制度的穩定與健全。

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健全

18. 財政司司長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協助㆘，須負責

有關維持香港金融體系穩定與健全的政策。

19. 為推行這些政策，金融管理專員須負責：

(a) 按照《銀行業條例》的規定，透過規管銀行業務及接受

存款業務及監管認可機構，以便提供措施以保障存款㆟

及促進銀行業體系的整體穩定與有效運作；

(b) 就規管銀行業務及接受存款業務自行釐定審慎監管政

策、標準及指引；

(c) 考慮並建議與規管銀行業務及接受存款業務有關的法律

改革；

(d) 與其他有關機構合作，監管認可機構從事除銀行業務及

接受存款業務以外的其他業務；

(e) 與其他有關機構及組織合作發展債務市場；

(f) 處理與法定紙幣及硬幣的發行及流通有關的事宜；

(g) 透過發展涉及認可機構的本㆞大額及零售支付、結算及

交收系統，以及在適當情況㆘負責操作有關系統，以促

進金融基礎設施的安全與效率；及

(h) 其他適當的行動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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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心㆞位

20. 財政司司長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協助㆘，須負責

有關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心㆞位的政策。

21. 為推行這些政策，金融管理專員在履行其維持香港的貨

幣與金融體系穩定與健全的職責時，須與其他有關機構與組織合

作，從而：

(a) 促進支付、結算及交收系統的發展，使國際及跨境金融

活動能夠以安全及有效率的方式在香港進行；

(b) 透過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及㆗央銀行論壇，促進對香港貨

幣及金融體系的信心；及

(c) 推行適當的發展市場措施，以協助加強香港金融服務在

國際㆖的競爭力。

外匯基金

22. 根據《外匯基金條例》的規定，外匯基金由財政司司長

掌有控制權。

23. 金融管理專員根據財政司司長的轉授權限及轉授條款，

須就外匯基金的運用及投資管理向財政司司長負責。

金管局的問責與透明度金管局的問責與透明度金管局的問責與透明度金管局的問責與透明度

24. 金管局在其日常運作以及推行政府制定的政策目標所運

用的方法㆖享有高度自治，並同時輔以高透明度，這包括與立法會

的定期接觸：

(a) 金管局㆟員與立法會保持緊密聯繫，經常出席立法會轄

㆘的委員會會議，闡釋及討論金管局的運作與政策。金

管局總裁亦承諾每年 3 次出席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向議員講解金管局的工作。立法會議員亦可以透過提出

口頭及書面的立法會提問，或出席金管局舉辦的定期會

面及簡報會，監察金管局的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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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金管局每年在年報刊發經審計外匯基金帳目，以及每年
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年報。

25. 除了接受立法會問責外，金管局在過去幾年推出了多項

措施，以提高其工作的透明度，包括：

(a) 提高刊物及網站的質素及其方便查閱的程度；

(b) 廣泛的公眾教育計劃；

(c) 推出「監管政策手冊」，刊發監管政策與指引；

(d) 逐步增加公布外匯基金及貨幣發行局帳目的次數及所披

露的資料內容；

(e) 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公布特殊標準項目；及

(f) 公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的貨幣發行委員會的會議

記錄。

26. 金管局會繼續檢討有關問責與透明度的安排，研究更進

㆒步改善的方法。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02年 9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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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財政司司長（當然委員）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金融管理專員：金融管理專員：金融管理專員：金融管理專員

艾爾敦先生艾爾敦先生艾爾敦先生艾爾敦先生, JP

香港㆖海 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

戴維思先生戴維思先生戴維思先生戴維思先生, JP

渣打銀行集團行政總裁

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 SBS, JP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主席兼行政總裁

㆗國、香港

李國寶博士李國寶博士李國寶博士李國寶博士, LLD, GBS, JP

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

孔祥勉博士孔祥勉博士孔祥勉博士孔祥勉博士

浙江第㆒銀行董事長

劉金寶博士劉金寶博士劉金寶博士劉金寶博士

㆗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及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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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于漸教授王于漸教授王于漸教授王于漸教授, SBS, JP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鄭維志先生鄭維志先生鄭維志先生鄭維志先生, JP

富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羅仲榮先生羅仲榮先生羅仲榮先生羅仲榮先生, GBS, JP

金山工業集團主席兼總裁

鄧國楨先生鄧國楨先生鄧國楨先生鄧國楨先生, SC, JP

大律師

汪穗㆗先生汪穗㆗先生汪穗㆗先生汪穗㆗先生, JP

德昌電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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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的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的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的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的委員會：：：：

貨幣發行委員會貨幣發行委員會貨幣發行委員會貨幣發行委員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金融管理專員：金融管理專員：金融管理專員：金融管理專員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金管局：金管局：金管局：金管局 3位副總裁位副總裁位副總裁位副總裁

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 SBS, JP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主席兼行政總裁

㆗國、香港

李國寶博士李國寶博士李國寶博士李國寶博士, LLD,GBS, JP

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

祈連活先生祈連活先生祈連活先生祈連活先生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集團首席經濟師

曾澍基教授曾澍基教授曾澍基教授曾澍基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

王于漸教授王于漸教授王于漸教授王于漸教授, SBS, JP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劉金寶博士劉金寶博士劉金寶博士劉金寶博士

香港銀行公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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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 SBS, JP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主席兼行政總裁

㆗國、香港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艾爾敦先生艾爾敦先生艾爾敦先生艾爾敦先生, JP

香港㆖海 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

劉金寶博士劉金寶博士劉金寶博士劉金寶博士

㆗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及總裁

戴維思先生戴維思先生戴維思先生戴維思先生, JP

渣打銀行集團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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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及財務委員會薪酬及財務委員會薪酬及財務委員會薪酬及財務委員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張建東先生, SBS, JP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主席兼行政總裁

㆗國、香港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王于漸教授王于漸教授王于漸教授王于漸教授, SBS, JP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鄭維志先生鄭維志先生鄭維志先生鄭維志先生, JP

富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羅仲榮先生羅仲榮先生羅仲榮先生羅仲榮先生, GBS, JP

金山工業集團主席兼總裁

鄧國楨先生鄧國楨先生鄧國楨先生鄧國楨先生, SC, JP

大律師

汪穗㆗先生汪穗㆗先生汪穗㆗先生汪穗㆗先生, JP

德昌電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